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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

第二十七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

有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

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第二十八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

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涉及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

任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

分。

第二十九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

有其他违法行为，影响党的形象，损害党、国家和人

民利益的，应当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处分。

对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

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三十条 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

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需要给

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应当向有关机关

或者组织提出建议。

第三十一条 党员被依法逮捕的，党组织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

党员权利。根据司法机关处理结果，可以恢复其党

员权利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第三十二条 党员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检察院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有

罪判决并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犯罪，被单处罚金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党员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

（含宣告缓刑）的；

（二）被单处或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判处三年以上（不含

三年）有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

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

于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

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四条 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

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

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

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应当追究

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行

政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

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企事业单位或者

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

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

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

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后，司

法机关、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判决、裁定、决

定等，对原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生影响

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判决、裁定、决定

等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其他规定

第三十五条 预备党员违犯党纪，情节较轻，

可以保留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对其批评教

育或者延长预备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预备

党员资格。

第三十六条 对违纪后下落不明的党员，应当

区别情况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的，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

六个月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对其予以除

名。

第三十七条 违纪党员在党组织作出处分决

定前死亡，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重违纪行

为，对于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对

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

出书面结论，不再给予党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

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

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

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

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

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

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

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

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